附件1：

常州市医用耗材和检验检测试剂集中采购相关部门和工作机构职责
一、市药品集中采购领导小组办公室

负责医用耗材和检验检测试剂集中采购具体工作。
（一）制定医用耗材和检验检测试剂集中采购工作规范和业务流程；

（二）建立、管理和维护市级医用耗材和检验检测试剂集中采购评审专家库、评审委员会和评审监督委员会；

（三）与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共同组织遴选服务机构。

（四）组织市级医用耗材和检验检测试剂集中采购技术评审和价格谈判工作。

（五）调查和处理相关申投诉。

（六）与集中采购相关的其他工作。

二、市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

负责对医用耗材和检验检测试剂集中采购工作的综合管理和协调工作。
三、市卫生计生委

（一）对集中采购工作进行行业监管和指导。

（二）与集中采购相关的其他工作。
四、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市政府采购中心）
（一）安排工作场地并提供相应的工作条件；
（二）发布集中采购相关信息；

（三）与领导小组办公室共同组织遴选服务机构。

（四）协助调查处理相关申投诉。
（五）与集中采购相关的其他工作。
四、市财政局

落实市医用耗材和检验检测试剂集中采购工作必要的经费，加强采购资金的监管。

五、市人社局

（一）根据国家和省、市有关政策规定，负责制定中标产品的医疗保险基金支付标准；

（二）监督指导市、辖市（区）城镇职工医保和城镇居民医保经办机构按时结算医药费用。
六、市工商局

负责依法对医疗卫生机构、生产经营企业履行合同的行为进行监督管理，对集中采购过程中的商业贿赂等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监督检查。
七、市物价局

负责医用耗材和检验检测试剂的市场价格调查，依法查处价格违法行为。
八、市食品药品监管局

（一）负责配送企业和配送过程的监督与管理；

（二）负责医用耗材和检验检测试剂的质量管理，加强质量抽验，对质量出现问题的依法查处，并及时向社会公布。

九、评审委员会

负责组织专家组按照评审规则开展医用耗材和检验检测试剂遴选、议价以及申诉讨论等工作。

十、评审监督委员会

负责对医用耗材和检验检测试剂集中采购工作全过程的监督。

十一、服务机构

实施市采购和监管平台的搭建、维护和运营，面向医疗卫生机构、生产经营企业、市（辖市、区）卫生计生部门及相关部门提供服务和技术支持。
（一）负责医用耗材和检验检测试剂集中采购的具体实施，公平、公正、公开开展集中采购工作；
（二）编制、发布医用耗材和检验检测试剂集中采购公告和采购文件；
（三）受理企业报名及投标文件，审核企业资质证明文件、产品资质证明文件等；
（四）组织制定采购上限价，接收企业价格文件；
（五）组织医用耗材和检验检测试剂评审、议价等工作，公示公布集中采购入围结果；
（六）负责采购平台技术管理、网络安全、数据和设备维护，提供相关服务和技术支持；
（七）向医疗卫生单位、生产配送企业提供咨询服务，组织相关业务技术培训；
（八）统计分析采购平台采购配送数据，并向相关行政部门报送；
（九）维护管理生产配送企业、入围产品等基础信息；
（十）监测入围产品质量、不良反应、企业不良记录等信息，按规定及时处理；
（十一）协助调查处理相关申投诉。
十二、辖市、区卫计局
（一）负责辖区内医用耗材和检验检测试剂购销双方的行业监管。

（二）与集中采购相关的其他工作。

